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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正当性审查在比例原则中的定位

蒋红珍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ꎬ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摘　 要:目的正当性审查在比例原则适用中的定位需要重新审视ꎮ通过对国家发改委

“缓降油价决定”在目的与手段关系上的个案考察ꎬ比例原则在石油调价风波中的适用ꎬ可能

遭遇“悖离情境”ꎮ这直接关乎“目的正当性”审查在比例原则中的定位ꎮ对此ꎬ学界和实务界

存在从“审查不足”到“审查过度”间的短板交接ꎮ比例原则对目的性审查需要秉持克制态

度:既作为不可或缺的审查环节ꎬ但不能赋予其独立之阶层秩序的地位ꎮ可将“预备阶段论”
建构作为比例原则目的正当性审查的探索方向ꎮ对于“缓降油价决定”的实体性评价ꎬ即使以

目的正当性审查启动ꎬ也应伴随比例原则预备阶段论的适用ꎬ截断以“不恰当目的”之相关审

查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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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期ꎬ对比例原则的一个认知趋向是ꎬ它正在历经某种“突破性发展”(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ꎮ①从

国际视野看ꎬ十八世纪末发端于德国警察行政法的比例原则ꎬ如今正以日益旺盛的生命力ꎬ在全球不

同的法律体系、不同的法律部门中广泛传播ꎬ被称为比例原则的“全球化现象”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 ｄｅｓ
Ｖｅｒｈäｌｔｎｉｓｍäｓｓｉｇｋｅｉｔ)ꎮ②从国内视角看ꎬ伴随新近民法、③刑法、④诉讼法、⑤经济法、⑥税法、⑦国际法、⑧劳

动法[１]等学科领域研究的兴起ꎬ比例原则似乎大有突破传统公法之藩篱而发展成为整个法律帝国之

基本原则的趋势ꎮ⑨然而ꎬ呈现在这轰轰烈烈的研究浪潮背后需要率先厘清的是ꎬ比例原则究竟是什么

的问题ꎮ

(一) 比例原则的位阶理论与目的正当性审查的定位

规范意义上的通说认为ꎬ比例原则由三个分支原则构成ꎬ它们分别是:(１)适当性原则ꎮ即政府所

采取的手段必须有助于目标的达成ꎻ(２)必要性原则ꎮ当存在多种有助目标达成的手段中ꎬ在相同有效

实现目标的情况下应当选择对公民权利损害最小的手段ꎻ(３)均衡性原则ꎬ也称狭义比例原则ꎮ是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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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所采取措施所欲达成的公共利益的目标必须与手段所侵害的公民权利的负担达成均衡ꎮ①传统三分

论的位阶理论ꎬ不仅被主流学说认可ꎬ也获得典型判例的支持ꎮ②

然而ꎬ伴随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讨论浪潮ꎬ比例原则传统的三阶论遭遇质疑ꎬ其中ꎬ重建比例原则位

阶结构ꎬ尤其是将“目的正当性”审查引入比例原则的观点ꎬ引起学理和实务界的关注ꎮ③这一主张的核

心在于:目的正当性是公权力行使正当的前提ꎬ应当将目的正当性原则纳入比例原则之中从而重构为

比例原则“四阶论” [２]ꎮ换言之ꎬ在比例原则审查手段是否符合目标之前ꎬ必须首先启动目的是否正当

的审查ꎬ并将之作为独立审查阶段予以对待ꎮ“四阶论”的提出ꎬ④不仅改变传统比例原则的规范结构和

审查步骤ꎬ并且实际上还将产生调整行政法的审查标准甚至是一般原则之关系的后果ꎬ需要加以严密

论证ꎮ为了避免纯粹学理分析的过度抽象性ꎬ本文借助一个具体个案ꎬ来讨论目的正当性审查在比例

原则中的定位ꎮ并试图揭示:尽管对于政府措施的合比例性评价ꎬ目的本身及其正当性审查有逻辑和

规范意义上的不可或缺性ꎬ但这并不必然得出它将直接导致比例原则位阶秩序重构的结论ꎮ

(二) 个案的引入:比例原则适用的“悖离情境”
２０１５年年末ꎬ围绕我国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ꎬ曾经出现过一阵短暂却激烈的讨论ꎮ当时ꎬ国际

原油价格持续走低ꎬ被业界断定国内油价将迎来“四连跌”ꎮ但就在调价前夜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以下简称发改委)发布题为“国内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将进一步完善”的通知称ꎬ根据成品油价格形

成机制的有关规定ꎬ暂缓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下文简称“缓降油价通知”)ꎮ理由是发挥油价的杠杆

作用ꎬ通过保持国内成品油价格稳定等手段应对当前全国多地遭遇的雾霾等环境问题ꎮ
“缓降油价”是为了治理雾霾ꎬ这一官方解释立即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响ꎬ并将国内成品油定价

和监管体制推上风口浪尖ꎬ甚至出现公民起诉发改委降价不作为的诉讼ꎮ⑤对法学而言ꎬ“目的与手段

的合理性及其因果关系的考虑ꎬ在法律、法院以及其他领域都应该发挥重要功能” [３]ꎬ由此ꎬ缓降油价

和治理雾霾之间是否符合目的手段间的理性关系ꎬ成为考察发改委之决定是否正当的重点ꎮ尽管宽泛

意义上的合理性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ｎｅｓｓ)也可能会触及政府措施正当与否的判断问题ꎬ⑥但众

所周知ꎬ比例原则作为公法领域的皇冠原则ꎬ代表着更具指向性地评价目的手段关系的分析工具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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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有关比例原则内涵的介绍ꎬ参见蔡宗珍:«公法上之比例原则初论———以德国法的发展为中心»ꎬ载«政大法学评

论»１９９９年第６２期ꎮ
参见“陈宁诉庄河市公安局行政赔偿纠纷案”ꎬ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１卷ꎬ中

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ꎬ第９４－９８页ꎮ相关案例分析可参见蒋红珍:«比例原则在陈宁案中的适用»ꎬ载«交大法学»２０１４
年第２期ꎮ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Ｄｅｔｔｅｒｂｅｃｋꎬ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 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 ｍｉｔ 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ｐｒｏｚｅｓｓｒｅｃｈｔꎬ １０. Ａｕｆｌ. ꎬ Ｍüｎｃｈｅｎ: Ｂｅｃｋꎬ ｐ. ６７
(２０１２)ꎻ Ａｈａｒｏｎ Ｂａｒａｋꎬ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ｐｐ. ５２９－５４８
(２０１２).

事实上ꎬ比例原则在学理中一直存在“两分论”的主张ꎬ不过并未形成主流说ꎮ关于两分论ꎬ参见陈新民:«德国公

法学基础理论»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ꎬ第３７５页ꎮ
华东政法大学一名学生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状ꎬ起诉发改委对成品油价格调整的不作为ꎬ引发哗

然舆论ꎮ
合理性原则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ꎮ按照英国学者 Ｐａｕｌ Ｃｒａｉｇ 的观点ꎬ“宽泛意义”(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ｓｅｎｓｅ)的合理原则ꎬ实

际上概括众多具体的司法审查标准ꎬ如违反相关性(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不恰当目的(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ｐｕｒｐｏｓｅ)或恶意ꎮ而狭义合理性

原则仅指“温斯伯里不合理”(Ｗｅｄｎｅｓｂｕｒｙ 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ｎｅｓｓ)ꎮ参见 Ｐａｕｌ Ｃｒａｉｇꎬ 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ＵＫ
Ｌａｗꎬ ｉｎ Ｅｖｅｌｙｎ Ｅｌｌｉｓ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Ｈａｒ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Ｏｘｆｏｒｄ￣Ｐｏｒｔｌａｎｄ Ｏｒｅｇｏｎꎬ
１９９９ꎬ ｐ. ８５. 我国学者也有持类似观点ꎬ参见叶必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ꎬ第４２－４３页ꎮ



我国学理上不断细化合理性原则的具体标准一致ꎬ①司法领域也逐渐确立比例原则作为审查行政行为

合法性的审查标准ꎮ②但是颇有吊诡的是ꎬ倘若用比例原则审查“缓降油价决定”的合法(正当)性ꎬ其
所包含的审查框架恐怕尚不足以抵达“符合或违法比例原则”的最终结论ꎮ恰恰相反ꎬ它的论证层次会

在目的正当性审查环节进行“自我截断”ꎬ只探讨单维度的“目的”本身ꎬ而不再深入目的与手段的两

维度讨论ꎻ因而ꎬ从具体标准看ꎬ存在放弃比例原则而需引入其它审查标准的情形ꎮ③

之所以形成比例原则适用在预期和结果之间的悖离ꎬ一方面是因为目的匹配手段对于法律分析

的重要性ꎬ④而比例原则素以处理目标与手段关系见长ꎻ但另一方面ꎬ比例原则针对目的审查的功能ꎬ
有其局限性ꎮ无论是传统理论构架中比例原则不审查“目的正当性”ꎬ还是新近倡导的增设“目的正当

性审查”以构建比例原则的四阶论[２]ꎬ简单地看待目的正当性审查在比例原则中的定位ꎬ将存在从“审
查不足”直接过渡到“审查过当”的短板交接ꎮ其中的问题和可能的应对ꎬ下文将结合“缓降油价决定”
的个案情境加以具体展开ꎮ

二、比例原则中目的正当性审查之争:从“审查不足”到“审查过度”

(一) 审查不足:舍弃目的正当性审查

所谓“目的正当性审查不足”ꎬ也即“目的性审查缺失”ꎬ意味着比例原则所确立的规范框架ꎬ忽略

对目的正当性的考察ꎬ而直接进入“手段是否有助于目标实现”的适当性审查阶段ꎮ学理认为:比例原

则预设了一个前提ꎬ那就是立法目的本身是正当的ꎮ⑤在德国宪法实践中ꎬ除非当事人质疑立法目的合

宪性ꎬ一般法院都推定目的合宪ꎮ⑥行政法上ꎬ可能是因为比例原则最早诞生于行政法领域ꎬ依法律行

政的形式法治要求ꎬ使目的本身直接来源于立法(尤其是议会立法)ꎬ因此也没有对立法自身所确立的

目的加以审查的必要性[４]ꎮ不过ꎬ由于目的性审查缺陷ꎬ比例原则的“三阶论”也经常身陷囹圄ꎬ有学者

主张放弃适当性审查ꎬ干脆采取两阶论得了ꎮ⑦

目的性审查缺失ꎬ遭致争议ꎮ在缺乏目的正当性审查的前提下ꎬ直接进入到“手段是否有助于目的

实现”的适当性审查ꎬ并将此作为比例原则规范框架的起点ꎬ相当于对整个论证框架和逻辑体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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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将比例原则作为我国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则的具体标准的介绍ꎬ参见罗豪才、湛中乐主编:«行政法学»ꎬ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ꎬ第４３－４４页ꎮ
比例原则作为行政行为审查标准的分析工具ꎬ已在司法领域显现ꎮ包含有最高院行政庭司法适用意向的案例ꎬ

如见“汇丰实业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案”ꎬ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行政判决书〔１９９９〕行终字第２０号ꎬ判决书载胡

锦光主编:«中国十大行政法案例评析»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ꎬ第１８３－１９２页ꎻ“王丽萍诉河南省中牟县交通局交通行政

赔偿案”ꎬ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０３年第３期ꎻ“曾伟勇诉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政府等不履行职责及行政赔偿案”ꎬ载最

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２卷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ꎬ第２１４－２１８页ꎻ“苏州鼎盛食品

公司不服苏州市工商局商标侵权行政处罚案”ꎬ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ꎮ
比如借鉴英国法上的“不恰当目的”(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ｐｕｒｐｏｓｅ)、“违反相关性考虑”(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ꎬ或者是大陆法系的“不

正当联结”ꎮ
比如有学者认为“目的符合手段是法律中使用的唯一正当性方法”ꎬＶｉｎｃｅｎｔ Ｗｅｌｌｍａｎꎬ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ｕ￣

ｄｉ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ｙꎬ ５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５ (１９８５).
Ｊｅｒｅｍｙ Ｋｉｒｋꎬ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ꎬ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ꎬ ２１ Ｍｅｌｂ. Ｕ. Ｌ. Ｒｅｖ. １

(１９９７).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Ｓｃｈｌｉｎｋꎬ Ｄｅｒ Ｇｒｕｎｄｓａｔｚ ｄｅｒ Ｖｅｒｈäｌｔｎｉｓｍäßｉｇｋｅｉｔꎬ ｉｎ: ５０ Ｊａｈｒｅ Ｂｕｎｄ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ｇｅｒｉｃｈｔꎬ Ｂｄ. ２ꎬ ２００１ꎬＳ. ４５０.
有关比例原则两阶论和三阶论的争议ꎬ参见蒋红珍:«比例原则阶层秩序理论之重构»ꎬ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４期ꎮ



“截流”ꎮ有学者提出:“任何不追求正当目的的决定显然是不合理的ꎮ”①只有目的正当ꎬ才能产生正当

的行为ꎻ如果作为起点的目的不正当ꎬ追求此目的而设置的手段也自然不具有正当性ꎮ“目的审查将会

使很多政府行为产生合宪性问题ꎮ”②缺乏目的正当性审查对比例原则保护基本权利功能的实现势必

会大打折扣ꎮ这样ꎬ无论从比例原则适用的逻辑体系还是功能预期看ꎬ默认或推定目的合法ꎬ舍弃对目

的正当性的审查似乎并不足取ꎮ

(二) 扩展目的正当性的独立审查阶段:是否构成预期过度?
基于对目的正当性审查不足的反思ꎬ学理和实务界走向另一种思路ꎬ那就是比例原则不仅必须强

调目的正当性审查ꎬ并且要将其置于独立的审查位阶之上ꎬ由此重构比例原则的位阶秩序理论ꎬ采用

所谓“四阶论”ꎮ③有学者认为:比例原则的审查包括四个步骤ꎬ其中第一个步骤为目的正当性审查[５]ꎮ
德国学者斯特芬德特贝克在其新版教科书中指出:比例原则第一阶段应为目的审查ꎬ“法院首先应查

明国家活动的目的然后再审查这种目的是否合法或违法如果国家追求一个违法目的ꎬ就会

损害权利ꎬ这种国家活动也就不再具有合比例性ꎮ”④刘权博士发表的“目的正当性与比例原则的重

构” [２]文章ꎬ从标题中就可看出对目的正当性审查作为独立审查阶段的肯定和重构位阶秩序原理的支

持态度ꎮ
确实ꎬ任何手段都应目的而生ꎮ虽然目的正当性不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性ꎬ但是缺乏目的正当性ꎬ所

有手段正当性的论证都将沦为空洞ꎮ从这个意义上说ꎬ批判比例原则模式或推定目的正当ꎬ无异于对

目的手段关系的完整逻辑体系进行强制“截流”ꎬ是有一定道理的[４]ꎮ更何况ꎬ经验不止一次地告诉我

们ꎬ政府有自身利益ꎬ可能受规制俘获ꎬ可能实施某种违法甚至是恶意目的ꎮ⑤由此ꎬ增加目的性审查应

当成为倡导的方向[６]ꎮ这里的问题是ꎬ目的性审查究竟在比例原则的规范框架中应居于何种地位?尤
其是ꎬ是否需要将其视为独立的审查阶段ꎬ并赋予“位阶秩序论”意义上的子原则地位?这是值得在学

理和制度建构之前谨慎把握的问题ꎮ

三、目的性审查的结构和层次:围绕个案展开

从发改委通知看ꎬ缓降油价的原因是:“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ꎬ我国环保形势日渐严峻ꎬ机动车

尾气排放是造成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ꎮ充分发挥成品油价格杠杆作用ꎬ是促进资源节约、治理大

气污染的重要手段ꎮ同时ꎬ低油价时ꎬ保持国内成品油价格基本稳定ꎬ有利于抑制石油消费的过快增长

和能源结构调整ꎮ”这段文字ꎬ包含着对多重目的的阐述ꎬ构成对目的正当性判断的基础ꎮ这两者ꎬ也是

比例原则目的性审查中两个彼此分离又相互联结的层次:一是确定目的本身ꎻ二是就目的正当性做出

判断ꎮ既然涉及多重目的ꎬ这里首先介绍多重目的并联情形下目的类型和界定方法ꎬ并借助分类和甄

别技术ꎬ确定发改委缓降油价决定的目的ꎻ进而结合学理和规范ꎬ对发改委“缓降油价决定”进行目的

正当性分析ꎮ

(一) 复杂的目标层次及类型化

通常ꎬ对于一项政府规制措施而言ꎬ其目标可区分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ꎮ其中ꎬ纵向层次上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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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ｕｌｉａ Ｒｉｖｅｒｓꎬ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６５ (１)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Ｌ. Ｊ. １７４ꎬ１９５(２００６).
Ａｓｈｕｔｏｓｈ Ｂｈａｇｗａｔｔꎬ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Ｓｃｒｕｔｉｎｙ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８５ Ｃａｌ. Ｌ. Ｒｅｖ. ２９７ꎬ３０１(１９９７).
即在传统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审查的结构之前ꎬ插入目的正当性审查的独立阶段ꎮ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Ｄｅｔｔｅｒｂｅｃｋꎬ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 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 ｍｉｔ 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ｐｒｏｚｅｓｓｒｅｃｈｔꎬ １０ Ａｕｆｌ. ꎬ Ｍüｎｃｈｅｎ: Ｂｅｃｋꎬ ６７

(２０１２).
关于管制俘获ꎬ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Ｔｈａｗꎬ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ａｐｔｕｒｅꎬ ８９ Ｗａｓｈ. Ｌ. Ｒｅｖ. ３２９ (２０１４).



宏观目标、领域性目标和具体目标ꎮ①横向层次则涉及多重目标并联状态下的界分问题ꎮ对比例原则而

言ꎬ目的性审查更多地涉及横向意义上的多重目标ꎮ
１. 多重目标并联和权重ꎮ法律并不禁止立法者以某种模式同时追求数个目标实现ꎮ德国联邦宪法

法院曾明确表示:“立法目的联结”不构成立法权的滥用ꎮ②但不同目标之间的权重可能并不一致ꎮ在石

油调价风波中ꎬ发改委也给出多重并联目标ꎬ包括节约资源、治理大气污染、保持油价市场稳定、抑制

石油消费增长和调整能源结构ꎮ从表述看ꎬ尤其结合通知出台前北京正遭遇重度雾霾而首度拉响红色

警报ꎬ大气污染防治权重最高ꎬ代表着价格杠杆机制运用的核心目标ꎮ③难怪媒体和公众普遍认为:暂
缓下调油价是为了治理雾霾ꎮ④

２. 主要目的与附属目的ꎮ与多重目的权重配比相关联的ꎬ是政府决策通常有主要目的与附属目的

之分ꎮ一般而言ꎬ附属目的虽然不是最主要的考虑ꎬ但它亦具有规制目标中的独立地位ꎮ在德国“原油

炼制品储存”案中ꎬ法院在目的审查时区分立法措施的主要目的和附属目的ꎬ并认为:不能孤立地对其

中一项目的加以观察ꎬ而必须进行综合的判断ꎮ⑤可见ꎬ虽然权重不同ꎬ但主要目标与附属目标均有独

立地位ꎬ在政府措施的目的确定中不可或缺ꎮ
３. 明示目的与隐藏目的ꎮ基于正当或不正当考虑ꎬ政府可能会借助明示目的以掩藏其真实目的ꎬ

尤其是伴随“政府代表公共利益”的观点遭受质疑ꎬ政府受规制俘获和利益集团游说已经成为共识ꎬ由
此ꎬ甄别明示目标背后是否还有隐藏目的ꎬ以及还原政府隐藏在公开目的中的真实意图ꎬ也成为目的

性论证中的关键ꎮ正如美国布兰代斯法官所说“经验告诉我们ꎬ当政府目的是增加福利时ꎬ我们更应警

惕保护自由ꎮ”⑥

４. 直接目的与远程目的ꎮ在直接目的之外ꎬ政府决策往往还有可扩展的远程目的ꎮ⑦台湾地区司法

机构在审查«肃清烟毒条例»和«毒品危害防制条例»时ꎬ确认其直接目的在于防止毒品危害ꎬ维护公民身

心健康ꎻ但其远程目的则是维持社会秩序良性健康发展ꎬ并进而维持国家安全稳定ꎮ⑧通常说来ꎬ由于目

标在纵向意义上确实可做宏观解读ꎬ但过于宏观的远程目标并不利于锁定于个案中的比例原则分

析ꎮ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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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以分析疯牛病时期牛肉制品的进口销售禁令为例看ꎬ政府规制的宏观目标是市场安全和风险监管ꎬ领域性目标

是食品尤其是肉类食品安全ꎬ而具体目标则是预防疯牛病牛肉类制品在国内市场的流通ꎮ
该案主要案情是:由于战后工业技术的发展ꎬ德国对进口原油的依赖程度日深ꎬ而煤的市场需求量却日益萎缩ꎮ

为了有效应对因为政治危机或原油出产国抵制ꎬ可能引发原油供给中断的危机ꎬ德国颁布«石油炼制品最低存量法»ꎬ
它要求某些种类的石油炼制品必须储存(主要有柴油、汽油、燃油等)ꎬ负有储存义务的主体ꎬ包括该类产品的输入者和

通过进口原油提炼该类产品的制造者ꎮＢｖｅｒＧＥ ３０ꎬ ２９２(３１８).
发政委“缓降油价通知”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ꎬ我国环保形势日益严峻ꎬ一些地区以臭氧、灰霾污染为特

征的复合型污染日益突出ꎬ机动车尾气排放是造成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高油价能否有效改善空气质量也受到普遍质疑ꎮ如见«保持高油价就能改善空气质量?»ꎬ载 ｈｔｔｐ:/ / ｃｓｋｕｎｖ. ｂｌｏｇ.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３１０９０００５１. 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９日访问ꎮ
立法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能源供给的稳定ꎬ其附属目的则是通过提高原油制品的成本来增强煤的竞争力ꎬ

从而改变能源结构对原油的过度依赖ꎮＢｖｅｒＧＥ ３０ꎬ ２９２(３１８).
Ｏｌｍｓｔｅａｄ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２７７ Ｕ. Ｓ. ４３８ꎬ４７９(１９２８).
参见盛子龙:«比例原则作为规范违宪审查之标准»ꎬ台湾大学法理学研究所硕士论文ꎬ１９８９年６月ꎬ第３５页ꎮ
参见台湾地区司法机构大法官解释文第４７６号ꎮ高点法学研究室编著:«法学概念判解精选»(公法篇)ꎬ高点文化

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版ꎬ第１２１－１２３页ꎮ
尤其是当目标过于宏观时ꎬ不利于对手段选择提供“波段区域”的限缩效果ꎮ参见蒋红珍:«论比例原则:政府规

制工具选择的司法评价»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ꎬ第２１３－２１４页ꎮ



(二) “缓降油价决定”的目标甄别

从发改委公布的信息看ꎬ缓降油价决定涉及多重目标并联结构ꎬ至少在明示目标中ꎬ包含促进资

源节约、治理大气污染、保持油价市场稳定、抑制石油消费增长和调整能源结构等多重目标ꎮ一旦涉及

多重目标并联ꎬ就有必要引入甄别机制ꎮ
１. 多重目标并联时的目标甄别方法ꎮ结合学理分析和实务经验ꎬ针对多重目标并联时的甄别ꎬ发

展出正面推论和逆向推定的两种技术方法:①

第一ꎬ正面推定ꎮ具体可区分为:(１)主导目的说(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ｕｒｐｏｓｅ)ꎮ主导目的说有助于区分主要

目的与附属目的ꎬ一般说来ꎬ在多重目的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主要目的ꎬ反之则是附属目的ꎻ(２)真实

目的说(ｔｒｕ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ꎮ真实目的说用于界别明示目的与隐藏目的ꎮ通过对真实目的的还原ꎬ揭示明示

目的背后的隐藏目的ꎬ从而确定政府措施的真实意图ꎻ(３)决定性目的说(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ꎮ决定性目

的说有助于区分主要目的与远程目的ꎮ尽管远程目的是社会整体目标的组成部分ꎬ但对于具体政府措

施而言有时会显得过分宏观ꎬ需要通过决定性目的来限缩和确定主要目的ꎮ
第二ꎬ逆向推定ꎮ具体可区分为两种方法:(１)因果关系说(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ꎮ该说认为ꎬ政府措施的

目的可以通过手段的选择后果来加以确定ꎬ换言之ꎬ通过手段选择与哪个目的产生因果关联来推断目

的本身ꎻ(２)反推理论(ｂａｃｋｓｔｅ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ꎮ该理论采取反推方式:政府措施的选择是否追求这样的目

标ꎬ如果追求另一目标ꎬ是否还会采取相同的措施ꎬ从而来确定真正的规制目的ꎮ总体而言ꎬ正面推定

试图从多重目的中得出政府措施背后真正的、占据主导和决定地位的目标ꎻ而逆向推定则试图借助对

手段的分析ꎬ来辅证政府目标的界别ꎮ当然ꎬ由于政府目标在现实呈现样态的复杂性ꎬ有时需要交错地

采取多种方法进行综合审查ꎮ
２. 寻找“缓降油价决定”的真实、主导和决定性目标ꎮ结合多重目标并联时的甄别技术看ꎬ可将逆

向推定为辅助、采用正面推导方式来寻找到政府决策背后真实、主导和占据决定性地位的目标ꎮ
由发改委披露的信息看ꎬ它在这多重目标之中ꎬ十分突出油价不降对治理大气污染的意义ꎬ着重

说明机动车尾气排放对空气污染的影响ꎬ和我国不少地区以臭氧、灰霾污染为特征的复合型污染ꎮ从
地方政府管理的经验看ꎬ也不乏以控制机动车行驶来实现治理雾霾目标的例子ꎮ媒体和公众的普遍感

知是:大气治理就是发改委在“缓降油价决定”背后多重明示目标中的主要目标ꎮ
油价作为市场杠杆ꎬ确实可能适度改变消费结构ꎬ并进而调整能源结构ꎮ但这个效果的显现需要

极其缓慢的过程ꎮ有反对意见甚至认为ꎬ油价在合理范围内的涨跌幅度ꎬ本质上并不足以对公民是否

选择机动车作为出行方式造成影响ꎬ此价格杠杆并不足以改变消费结构ꎮ②即使能源结构问题ꎬ以及所

谓“能源安全”问题ꎬ可视作“缓降油价决定”的目标ꎬ充其量也只是远程目标ꎬ不足以成为本次油价下

调暂缓的主导性和决定性目的ꎮ
那么ꎬ在名义上占据重要位置的“治理大气污染”ꎬ是否足以被认定为石油调价风波中真实、主导

和占据决定性意义的目标呢?答案可能并不令人惊喜ꎮ从当时«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

革的通知»(国发〔２００８〕３７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发
改价格〔２００９〕第１１９８号)看ꎬ我国国内成品油出厂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ꎬ加国内平均加工

１６第 ２ 期 蒋红珍:目的正当性审查在比例原则中的定位　

①

②

这些方法ꎬ除了有助于确定多重目的的区分之外ꎬ也有助于判断目的是否具有正当性ꎮ关于它们对目的正当性

的判断ꎬ请参见余凌云:«论对行政裁量目的不适当的审查»ꎬ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３年第５期ꎻ蒋红珍:«羁束行政行

为与裁量行政行为»ꎬ载胡建淼主编:«行政行为基本范畴研究»ꎬ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ꎬ第１２９－１３０页ꎻ余凌云:«行
政自由裁量论»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ꎬ第９６页ꎮ

新浪新闻推出的调查结果显示ꎬ有超过２. ７万名网友参与调查ꎬ有８９. １％ 的网友表示“不支持ꎬ油价与空气污染

无关”ꎮ



成本、税金和适当利润确定ꎮ当国际市场原油一段时间内平均价格变化超过一定水平时ꎬ相应调整国

内成品油价格ꎮ发改委作为石油价格经管理办法授权的规则制定主体和实际油价调控的决策主体ꎬ仅
２０１５年间就形成过１９次关于国内成品油价涨跌的通知ꎮ在此过程中ꎬ价格形成机制基本都依托“国际

原油价格”这一指挥棒ꎮ不少批评指出ꎬ隐含在“治理大气污染”这一明示的主要目标背后ꎬ是降价所导

致的国内成品油利润的直接下滑ꎮ人民网随即引用专家观点表示:国家不再随国际原油价格下跌调整

成品油价格ꎬ有利于我国的石油行业稳定、长期能源安全ꎬ也可以避免国内石油企业进一步大幅度亏

损ꎮ①这也印证本次石油调价风波在“防治雾霾”背后至少隐含着“价格保护”的真实意图ꎮ

(三) 目标正当性的层次和个案分析

如果说防治雾霾和消费结构调整仅是暂缓下调油价的表面理由ꎬ而真正的、占据主导和决定性的

原因在于对石油企业利润的价格保护ꎬ那么这一真实目的本身ꎬ以及在政府决策的技术处理上以防治

雾霾作为明示目标的做法ꎬ是否符合目标正当性分析呢?
１. 目的正当性的内涵ꎮ基于发改委作为“小国务院”在宏观调控层面的功能定位ꎬ与“防治雾霾”

一样ꎬ为减少国内石油企业利润亏损而进行价格保护的目标本身ꎬ在主观层面并不能对之进行“恶意”
的归类ꎻ并且众所周知ꎬ我国国内成品油市场几乎呈“两桶油”垄断格局ꎬ其均属国有企业ꎮ由此ꎬ无论

是明示目标的“防治雾霾”还是隐含目标中的“价格保护”ꎬ似乎都不能归结为“目的不正当”ꎮ不过这

种理解ꎬ是将目的不正当过于狭义地解释为“恶意”ꎮ
目的论考察中ꎬ目标正当性包含两个层次:第一即所谓“恶意”(ｂａｄ ｆａｉｔｈ)ꎮ与善意(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相

对ꎬ它涉及对行为的道德评价ꎬ并带有强烈的道德非难色彩ꎮ一般仅限于行政机关在违背法律目的前

提下恣意行使权力、性质恶劣的情形ꎬ例如徇私枉法、打击报复、任性专横、反复无常等ꎮ第二则是“目
的不恰当”(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ｐｕｒｐｏｓｅ)ꎮ与“恶意”包含对主观层面的道德谴责不同ꎬ不恰当目的则是以“立法

授权目的为参照物进行比对之后得出的结论”ꎮ②即政府试图追求一项超越或违背法定目标之外的目

的ꎬ从而造成目的正当性的瑕疵ꎮ
２. “缓降油价决定”的目的正当性考察ꎮ既然不恰当目的是以立法授权目的为参照物进行对比得

出的结论ꎬ那就极有必要考察在法的意义上赋予暂停调价的理由是什么?不少媒体和专家评论都是以

发改委牵头制定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作为质疑“缓降油价决定”的依

据ꎬ实际上该办法当时已经失效ꎮ③但是ꎬ«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依然有效ꎬ
根据其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上述完善后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ꎬ另行制定石油价格管理办

法ꎮ”可以说ꎬ已然失效的«办法»正是以此为授权依据加以制定和公布的ꎮ之所以媒体和专家评论依然

以«办法»为依据展开分析ꎬ背后的理由可解释为:首先ꎬ发改委在废止原«办法»时ꎬ并未按照«国务院

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的规定ꎬ履行制定相关石油价格管理办法的义务ꎮ其二ꎬ由于

缺乏后续规范的跟进ꎬ现行石油价格管理相当于陷入无具体实施依据的状态ꎻ在没有明示规范与前废

止规范相冲突的情况下ꎬ前废止规范中涉及石油价格涨跌的规则能否作为行政机关进行自我拘束的

先例加以延续ꎬ直至出现阻却该行政惯例继续拘束的情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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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国内油价暂缓调整的背后成品油定价机制将再完善»ꎬ载 ｈｔｔｐ:/ /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５ / １２１６ / ｃ７１６６１
－２７９３７１６３. 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９日访问ꎮ

参见余凌云:«论对行政裁量目的不适当的审查»ꎬ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３年第５期ꎻ余凌云:«行政自由裁量

论»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ꎬ第９６页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４号———决定废止和修改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目录»ꎬ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公布ꎮ
２０１５年我国汽、柴油价格共经历了２３轮调价周期ꎬ其中１２次下调ꎬ７次上调ꎬ４次“搁浅”ꎮ搁浅理由多是因为价格

调整幅度过小而暂缓调整ꎮ



«办法»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而制定ꎬ满足什么条件ꎬ价格如何

升降ꎬ都有明确规定ꎬ这也正是之所以业界会对国内成品油价格的浮动周期和升降形成预期的原因ꎮ
关于暂缓调价ꎬ«办法»第６条规定ꎬ“当国内价格总水平出现显著上涨或发生重大突发事件ꎬ以及国际

市场油价短时内出现剧烈波动等特殊情形需对成品油价格进行调控时ꎬ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报请国务

院同意后ꎬ可以暂停、延迟调价ꎬ或缩小调价幅度ꎮ”从严格法律适用的角度看ꎬ空气污染和环境治理ꎬ
既难以匹配“价格总水平出现显著上涨”和“国际市场油价短时内出现剧烈波动”ꎬ也很难解释成“重
大突发事件”ꎮ难怪有评论认为:“本次暂缓调价ꎬ在«办法»中找不到依据ꎬ是对既定规则的违反ꎮ”①

然而ꎬ之所以石油调价风波会引发目的不正当的普遍质疑ꎬ与其说是因为雾霾治理不符合法定目

标ꎬ倒不如说是公众实际上并不认可发改委公布的“防止雾霾”之理由是真正的理由ꎬ表象背后还隐藏

着基于“利益”考虑的深层次目的ꎬ那就是通过价格保护机制以保障油企利润和财政收入ꎮ②从我国成

品油价的组成看ꎬ③由于中国石企在国内原油勘探和开采环节的高成本ꎬ当跟随国际原油价格浮动致

使成品油价格下调时ꎬ会导致中国油企在中上游环节利润减少ꎬ甚至亏损ꎮ此时ꎬ一方面油企可能需要

政府进行财政补贴ꎻ同时ꎬ政府在增值税等税收方面的财政收入也会降低ꎮ由此ꎬ在成品油价方面ꎬ油
企和政府属于利益捆绑体ꎮ但显然ꎬ这种以利益挂帅的政策目标很难有效说服民众ꎬ尤其是当政策目

标明显地包含着对普遍个体利益的普遍损害时ꎬ容易陷入“政企合谋ꎬ侵害消费者利益”的困局ꎮ
试图用国家能源安全的远程目标来证成价格保护也未必合适ꎮ有评论指出ꎬ油企利润下降或者亏

损ꎬ也并不等同于国家能源安全受到威胁ꎮ④退一万步说ꎬ即使减损油企经营风险能够实现国家能源安

全的远程目标ꎬ从当下发改委以公布“防治雾霾”这一理由来回避对“价格保护”这一真实目标的信息

披露和政府诚信角度看ꎬ也值得在目的正当性层面予以审视ꎮ在法国就曾发生过政府以维持风化和公

共秩序为由ꎬ来隐藏其真实的增加财政收入目的ꎬ被法院撤销的案例ꎮ⑤

四、返回比例原则之争:目的正当性审查的定位

上述分析可知ꎬ发改委“缓降油价决定”ꎬ若以真实、主导和决定性目的为标准ꎬ将得出政府目标违

反正当性的结论ꎮ这样ꎬ如果目的性审查本身是以比例原则为启动环节的话ꎬ就涉及两种路径的选择:

(一) 独立位阶说

第一条路径是将“目的正当性”视为比例原则中具有独立位阶秩序意义的分支原则(以下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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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在官方微博上发表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周大地刊登在«新华网»的“国内成品油价格

要考虑多重政策”文章ꎬ文中指出暂缓下调油价ꎬ是为避免国内油企进一步亏损ꎬ并将减少油企大幅亏损与国家能源安

全的远程目标联结在一起ꎮ
根据有关分析ꎬ我国成品油价有两部分组成:一是原油成本价格ꎻ二是税费ꎬ其中包括作为“从量税”的成品油消

费税和作为“从价税”的增值税ꎮ
国家能源安全的内涵是指能够以可接受的价格获得充足的能源供应ꎬ不能将油企的经营收益风险等同于能源

安全风险ꎮ聂日明:«暂缓调油价是为保护国家能源安全吗»ꎬ载 ｈｔｔｐ:/ /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ｃａｉｘｉ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５－１２－１８ / １００８８９９３８. ｈｔ￣
ｍｌꎬ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９日访问ꎮ

该市政府名义上以维持风化和公共秩序为由禁止游泳者在海滩上更衣ꎬ实际是希望通过迫使公众在收费的公

共浴室里更衣从而增加该市财政收入ꎬ被法院撤销ꎮ该案例介绍ꎬ请参见王桂源:«法国行政法中的均衡原则»ꎬ载«法学

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ꎮ



“独立位阶论”)ꎬ这样ꎬ比例原则传统“三阶论”拓展为“四阶论”ꎮ①按照阶层秩序理论ꎬ比例原则的位

阶适用只有在符合了上一分支原则之要求的前提下ꎬ才能够进入到下一原则的审查阶段ꎮ②正因如此ꎬ
每后一个原则都有强化(ｖｅｒｓｃｈäｆｕｎｇ)前一个原则的功能ꎮ③一旦政府措施无法满足“目的正当性”要
求ꎬ比例原则的后续审查就此中断ꎮ以“缓降油价决定”为例ꎬ它将以“目的性审查”开始ꎬ因无法满足

目的合法性审查而得出“违反比例原则”为结论ꎮ
“独立位阶论”的优势ꎬ在于强化目的论审查在比例原则中的地位ꎻ此外ꎬ在逻辑进路上也显得较

为清晰ꎮ正如同有学者所说的那样:“适用比例原则的完整逻辑顺序应当是先判断目的是否正当ꎬ然后

再判断手段是否合目的、是否损害最小ꎬ最后再判断手段与目的之间是否成狭义比例ꎮ” [２] 但“独立位

阶论”的困惑在于:无论是语义上“比例”一词本身所包含的比较和对比的涵义ꎬ还是从比例原则对目

的—手段间关系处理的定位ꎬ④将仅仅违反目的正当性的措施视为“违反比例原则”ꎬ似乎有“过度拉

伸”比例性解释的嫌疑ꎮ能否在强化目的论审查之价值和逻辑优势的前提下ꎬ克服对比例性解释“牵强

拉伸”的质疑?这涉及对第二条路径的选择ꎮ

(二) 审查环节说

倘若目的性审查的缺失将造成比例原则司法适用逻辑断裂的困境ꎬ但同时ꎬ将目的性审查作为独立

审查阶段的“独立位阶论”又可能存在过度拉伸比例性解释ꎬ那么如何在确保目的性审查不可或缺的同

时ꎬ避免作为独立审查位阶所带来的“去权衡化”ꎬ可就涉及对目的性审查在比例原则适用中的定位ꎮ
有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在确认比例原则需包含对目的论审查的前提下ꎬ仅仅保留其作为审查环节

的地位ꎬ姑且称之为“审查环节说” [７]ꎮ换言之ꎬ目的性审查确实作为比例原则适当性审查中的首要审

查环节ꎮ⑤当适当性审查考虑手段是否符合目标时ꎬ首先必须确定目标ꎮ与此同时附带审查目的正当

性ꎮ以国务院“缓降油价决定”为例ꎬ在适当性审查过程中ꎬ伴随目标确定而同时展开的ꎬ可以是围绕着

行政决定在主要目的与次要目的、核心目的与附随目的ꎬ以及明示目的与隐含目的之间的细致甄别ꎬ
确定行政决策背后真正的、决定性的目的同时也伴随着对该目的正当性的审查ꎮ换言之ꎬ可将目的性

审查视为适当性审查行进“当中”或者“之前”的一个环节ꎮ⑥

将目的性审查仅仅视为审查环节ꎬ而非独立位阶的意义在于:一旦确认行政措施无法满足“目的

正当性”ꎬ那么比例原则的后续审查就此中断ꎬ政府措施则不必以“违反比例原则”为结论ꎬ而代之以在

行政法学学理和实务上同样丰富且渐趋成熟的“不正当目的”ꎮ⑦在具体类型上ꎬ“恶意目的”“不恰当

目的”和“违反相关性”都可能用来作为具体的裁判理由ꎮ以国务院“缓降油价决定”为例ꎬ如果是审查

环节意义上确认行政决定背后的真实和主导性意图在于确保油企利润ꎬ减少油价下浮所带来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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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１９７７ꎬＳ. ２９８.

德国宪法上ꎬ比例原则也被理解处理基本权利紧张关系中的“权衡裁判”ꎬ权衡本身包含着对至少两种法益的衡

量ꎮ有关“权衡裁判”ꎬ可参见冯威:«基本权利的紧张关系与权衡裁判»ꎬ载«交大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４期ꎮ
有关适当性审查中对于目的论的讨论ꎬ请参见蒋红珍:«论适当性原则———引入立法事实的类型化审查强度理

论»ꎬ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ꎮ
将目的性审查包含在适当性审查之中的好处是会充实适当性原则本身ꎬ使其规范内涵和审查层次更为丰满ꎻ而

将目的性审查设置在适当性原则之前ꎬ则容易在逻辑架构上凸显出目的自身的审查要素ꎮ
Ｇ. Ｄ. Ｓ. Ｔａｙｌｏｒꎬ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３５ Ｃａｍ. Ｌ. Ｊ ２７２ (１９７６).



利润和税收压力ꎬ则应当从“不恰当目的”或者“违反相关性”角度论证处于比例原则审查中的个案不

符合目的性审查ꎬ从而解决比例原则在审查不足到审查过度间短板相接的困顿ꎮ

五、比例原则审查之预备阶段的尝试

由此ꎬ比例原则需包含目的论审查的环节ꎬ对此又可细分为“目的确定”和“目的正当性审查”两
个步骤ꎮ其中ꎬ目的正当性审查并不具有阶层秩序意义上的独立性ꎬ由此并不改变传统三分论的结构ꎮ
当政府措施无法满足目的正当性审查时ꎬ应以“不正当目的”或相关具体标准作出实质合法性判断的

审查结论ꎬ从而防止比例原则作为“目标与手段”之间因果关系处理情境中陷入悖离ꎮ
既然目的正当性审查必须作为比例原则的启动阶段ꎬ又不具有阶层秩序意义上的独立性ꎬ那么如

何在比例原则的规范结构中予以定位ꎬ依然是个可供探讨的话题ꎮ就此ꎬ“比例原则审查之预备阶段”
代表一种理论尝试ꎮ比如有学者认为:“一旦确认国家行为限制、干预基本权利ꎬ便进入比例原则的预

备阶段ꎬ追问国家行为的目的与目的本身的正当性ꎮ” [８] 由此ꎬ预备阶段意味着仅仅对目的本身ꎬ而尚

未深入到权衡裁判的单一维度审查ꎮ“与将在法益衡量的脉络中考察国家行为目的之重要性不

同ꎬ是在暂不进入此一脉络、暂不衡量目的重要性的条件下追问目的本身的正当性ꎮ” [８]近似观点也得

到一定程度的认定ꎬ比如有学者认为:“在结构上ꎬ比例原则的审查步骤包括一个预备阶段(确定目的)
和三个子阶段预备阶段是指确定某个目的ꎬ包括追问该目的的正当性ꎮ” [９] 由此ꎬ将目的(正当性

审查)作为比例原则的预备阶段予以确立ꎬ却没有改变比例原则位阶秩序本身的规范构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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